
2. 梧州学院大学生校外实习安全离校责任书

为了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安全自律意识，明确责任，消除隐患，防止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物安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责任书，对我校校外实习学生的安全自律责任作如下规定：

一、学生在校外参加实训期间，应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得在校外参加任何非法活动。

二、实习期间，学生应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听从基地导师安排，按时出勤，不得无故缺勤，如有违反，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概由学生自己负责。

三、实习期间，不得擅自至溪、河中游泳，不得酗酒、斗殴；要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如因违反规定而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学校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实习期间，学生要与家长和学校保持联系，特别是要让家长知其行踪；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防止意外伤害发生。实习中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向实习单位领导和学校实训员（或基地建设责任教师）、辅导员或学校主管领导报告，以便及时处理和解决。

五、实习生离开实习单位活动，必须向实习基地导师或实习单位负责人请假或说明原因和去向。如果实习单位安排有住宿，学生不得另外自行安排，女生在夜间不得单独外出活动。如有违反，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概由学生自己负责。

六、学生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组织纪律，服从实习单位的工作安排，按照劳动规程实训，确保劳动安全。若因违反实习纪律和安全规程和要求而造成自身伤害者，由学生本人负责或按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处理；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伤害的应由学生本人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七、学生在实习单位每次更换工作地点和内容前必须向学校带队老师说明去向。

八、学生离开实习单位，应书面向带队老师或辅导员履行请假手续，经带队老师或辅导员批准后，留下联系方式，方可离开。

九、学生在实习期间，应定期向带队老师或实习指导教师汇报情况，指导老师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并了解其人身安全情况。

十、学生在从实习单位到学校往返途中出现任何意外安全事故，概由学生自己负责。

十一、责任书期限：本责任书自_____年_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学   校： 梧州学院                    学院（盖章）
责任人签名：（学生）                联系电话：

责任人签名：（家长）                联系电话：

家长不便签字但必须知情下，（学生手印）            

（证明人1）：          联系电话：        （证明人2）：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